轨道交通中环线及沿线地区专项规划
采购需求

工作背景
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十二届市委五次、六次全会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支撑深化完善轨交中环线选线和推动沿线地区联动发展 ,组织轨交中环线及沿线地区规划设计研究工作。
本次项目的规划范围聚焦轨交中环线向内约1.5公里、枢纽联络环向外约2.5公里的“双环”辐射带动区域。

工作内容
基于 《上海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（2024 -2035年）》的工作 ，结合 《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实施规划（2024 -2030年）》的编制工作，本轮轨交线网规划提出了“环+射”结合的布局结构，在中外环及周边地区新增轨道交通中环线（26 号线），结合外围嘉闵线、宝嘉线等构成的枢纽联络环，共同构成“双环”，支撑带动中外环战略空间发展。本次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一是开展战略规划研究。统筹考虑轨道交通与城市功能整合发展。在战略研究范围内，对标国际案例，对轨交中环线地区进行整体空间战略研究，形成总体发展目标和愿景、战略方案和分段设计指引，围绕生态、交通、功能、公服等方面提出设计策略，为下步进行站点周边区域的方案深化提供引导。
二是开展规划设计引导。完善轨交中环线线网实施深化方案，聚焦相关站点周边辐射带动范围，对地区发展现状、规划资源开展评估，结合上位战略规划提出用地布局及规划系统指引，并明确近期重点发展区域。

上位依据
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年）》
《上海市轨道交通线网实施深化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
《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及周边地区专项规划》
《吴淞江-蕰藻浜航道工程和沿线地区专项规划》
《大吴淞地区专项规划》
《上海市宝山区（中心城部分）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
《上海主城区（宝山部分）淞宝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）》
《上海市闵行主城片区南部板块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
《上海市闵行主城片区中部板块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
《上海市虹桥主城片区单元规划》
《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-外高桥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
《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-世博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
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
《上海市普陀区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
《上海市徐汇区单元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
《宝山区杨行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2022-2035》
《宝山区曹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2022-2035》
《宝山区顾村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2022-2035》
《浦东新区康桥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2022-2035》
《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2022-2035》
《浦东新区唐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2022-2035》
《浦东新区周浦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2022-2035》
《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》
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鹏海社区Z00-09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05、06街坊》
《宝山区南大地区W12-1301单元（祁连敏感区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
成果要求
形成《主城区轨交中环线规划实施和沿线地区空间发展研究成果报告》、《轨道交通中环线规划设计引导报告》。
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，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。

工作进度安排
1、前期研究阶段。开展前期研究，研究现状问题和国内外案例，确定本次工作的技术路线。召集相关委办局收集指标数据和相关资料，赴委办局和各区开展座谈调研，对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。
2、成果编制阶段。开展规划研究和编制，形成初步成果。征求各方意见，修改完善形成中期成果。
3、成果验收阶段。成果征求相关各方面意见，并修改完善形成最终成果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成果验收。


项目组人员要求
1、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，在服务期限内，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，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项目负责人需具有中国城市规划协会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城乡规划师注册证书》；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，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优先考虑。

其他要求
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，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，承担打印费用，并承担专家评审等费用支出。

